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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住建厅、省工商局共
同组织起草的《山东省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征求意
见稿）》正在面向社会征求意
见。征求意见稿显示，前期物业
服务合同将会对相关事项作出
更明确的界定，业主权益也将因
此而有了更好的保障。

为一种合同文本而这般“兴
师动众”，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
是，对物业服务现状有所了解的
人们都会懂得，征求意见稿的推
出其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前期物业服务，是指在业

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
业之前，由开发建设单位选聘
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的物业服
务。乍看起来，前期物业服务
只是一种短暂的过渡。其实不
然。按照现行物业管理条例，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更大程度
上是一种无固定期限合同。只
要业主大会没有成立、业主委
员会还没有选聘新的物业服
务企业，提供前期物业服务的
企业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而
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业主大会
的及时成立与业委会的规范
运作并非易事。有报道显示，
就算是在诞生了全国第一个
业委会的深圳，已成立业主大
会、选举产生业委会的住宅小

区也仅占三成，而且既有的业
委会仅三成运转良好。由此，
前期物业服务就有了某种异
乎寻常的“黏性”，即便业主因
为对物业服务不满而想“另请
高明”，也往往难以如愿。

与此同时，虽然前期物业服
务直接关乎业主权益，前期物业
服务合同也是房屋买卖合同的

“标配”，但是，前期物业服务合
同的签约方却只包括开发建设
单位（甲方）与物业服务企业（乙
方）——— 利益攸关的广大业主似
乎成了被动接受安排的局外人。
更值得指出的是，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的签约双方往往因着这样
那样的利益捆绑而关系“亲密”，
以至于，当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

出现矛盾与纠纷时，开发建设单
位更多的是偏袒物业公司一方。

在这种背景下，对前期物
业服务给予应有的重视，以更
细致更有效的方式界定相关
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为物业服
务良性运转“打气”，为处于相
对弱势地位的业主“撑腰”，早
已是一种当务之急。从这个角
度看，《山东省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
是一次可贵的尝试。征求意见
稿不仅对逾期收房物业费谁
付、房屋闲置物业费咋交等关
乎物业公司正当权益的事项
作出明确规定，更通过具体的
合同条款“锁定”了容易受到
伤害的业主权益——— 利用物

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
行经营的收入以及车位场地
使用费等收益资金归全体业
主共有，由物业服务企业代为
收取。收益资金在扣除约定比
例的管理服务费用后，剩余资
金按约定比例由物业服务企
业按季度交存至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公共账户，其余用于折
抵物业公共服务费。物业服务
企业违约无法提供约定的服
务内容和服务标准，开发商征
得半数以上业主同意，可解聘
原物业服务企业……

将经过细分的业主权益一
点点“嵌”进具有法律效力的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这样的努力很
用心，很有必要，也很值得期待。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越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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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惩戒是对医闹行为的有力回击

□史洪举

10月16日，国家发改委、人
民银行、卫健委、公安部、人社
部、商务部、最高人民法院等28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对严
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
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
忘录》的通知，将对实施或参与
涉医违法犯罪活动，被公安机
关处以行政拘留以上处罚，或
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严
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自然人
实施联合惩戒。

应该说，近几年来，医闹行
为，甚至暴力伤医乃至杀医的
极端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如前
几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
医生就被患者家属暴力伤害，引
发广泛关注。在医闹现象多发的
背景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惩
戒医闹行为，必将导致医护行业
人人自危，导致患者与医护人员
双输局面。由相关部门对医闹
行为实施联合惩戒，显然有助
于提高医闹者的作恶成本，促
进和谐医患关系的形成。

众所周知，医疗属于专业
性极强的行业，这让很多医疗
知识匮乏的患者在信息不对称
格局下，容易对医生的诊疗方

式、手段、结果产生怀疑。特别
是，一些患者对医疗技术怀有
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医护人员
要求过度，稍有不如意，便将恶
气撒向无辜的医护人员。还有
患者将医疗结果的不理想归咎
于医护人员的失职和“暗箱操
作”，进而报复医护人员，实施
侮辱、恐吓、殴打等行为。

殊不知，绝大多数医护人
员以救死扶伤为天职，几乎没
有医生希望患者的疾病越治越
严重，也很少有医护人员故意
产生差错，制造医疗事故。一些
故意暴力伤医行为，显然偏离
法治轨道，让本应受到尊重的
白衣天使尊严扫地，毫无安全

感可言。如果不对这种暴行严
加防范和惩戒，必将导致一地
鸡毛，医护、患者、社会各方没
有赢家。如有调查指出，有近
60%的医护人员不愿意其子女
从医，侧面证明其对行业前景
并不看好。还有医护人员为避
免医闹行为，不得不过度检查，
对高危病情不得不过度谨慎，
以致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如今，28个国家级部门对
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医闹
行为联合惩戒，彰显出其对医
闹行为的零容忍姿态和对维护
正常医疗秩序的高度重视。值
得注意的是，这种联合惩戒以
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已经对医

闹者实施的行政处罚和司法惩
戒为前提，并将医闹行为定性
为失信行为。这无疑是对医闹
行为的名誉否定和行为限制，
让其在一定期限内无法享受工
作招录、职务晋升、荣誉获得等
正常人的“待遇”。

如果对医闹者实施联合惩
戒，等于给其当头棒喝，感受到
切肤之痛。期盼相关部门能够
密切协作，狠抓落实，进而形成
威慑，打消一些人有恃无恐的
念头，纠偏其以闹获利的心理，
还公众健康、互信、和睦的医患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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